
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

風險之關聯性： 

A. 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 

董事酬金： 

係主要為盈餘分派之董事酬勞，依本公司章程第 16 條及第 20 條規定辦理。全

體董事之報酬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議定之，不論營業盈虧，得依同業通常水準支

給之。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不低於百分之三分派員工酬勞，並以當年度獲利

狀況不高於百分之三分派董事酬勞。所稱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

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及監察人酬勞前之利益。 

除財務績效外，本公司亦將公司整體 ESG 績效表現納入董事酬金之綜合考量，

其中 ESG 績效係以主管機關公布之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及相關評分表現作為重

要參考依據，以強化董事會對公司治理、永續經營及利害關係人權益之重視。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 

本公司經理人酬金政策係以公司整體營運狀況為基礎，並依經理人所屬部門績效

之達成率與對公司整體營運之貢獻度為衡量標準，參酌產業景氣波動、研發參與

度、產品創新性及接單率等因素調整其酬金金額。 

另為落實永續經營，本公司將 ESG 績效表現納入經理人整體績效評估之非財務

性指標之一，其中 ESG 表現以公司治理評鑑分數及其年度進步情形作為重要參

考基準。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包含薪資及獎金，係依其職位、責任及績效表

現，並參考同業同類職位水準訂定，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核定。 

 

B. 訂定酬金之程序 

董事酬金： 

本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之薪資報酬，除依公司章程第 20 條規定，以當年度獲利

狀況不高於百分之三分派董事酬勞外，其餘依「董事薪資酬勞辦法」辦理。薪資

報酬委員會於審議董事酬勞分配建議時，除考量公司財務績效及董事會整體運作



情形外，亦將公司治理評鑑結果所反映之 ESG 績效表現納入整體評估，以確保

董事酬金與公司治理品質及永續發展目標相連結。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 

本公司經理人績效評估項目包含財務性指標（如公司營收、毛利率、稅前淨利與

稅後淨利之達成率）及非財務性指標（如產品開發進度、相關法令遵循、作業風

險事項之重大缺失等）。此外，亦將 ESG 相關績效表現納入非財務性指標之評

估範疇，並以公司治理評鑑分數作為衡量公司治理及永續經營成效之重要依據。 

經理人之績效評估結果由董事長依實際經營績效核定，並提送薪資報酬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辦理。 

 

C. 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董事酬金： 

獨立董事之薪資係按月支給，不論公司盈虧皆須支付，且不參與董事酬勞分派；

其餘董事則依個別董事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及貢獻度，按同業薪資水準之 0%

～150% 支領薪資。另，個別董事支領之董事酬勞，係由薪資報酬委員會綜合考

量董事會整體績效、公司經營成果、公司治理評鑑表現、公司未來營運發展及風

險胃納後，擬具分配建議，再提董事會討論通過。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 

本公司經理人績效目標係與「風險控管」及「永續經營」相結合，以確保其於職

責範圍內可能之財務、營運及治理風險均能妥善管理與防範。經理人之酬金係依

實際績效評等結果核給，並連結公司整體營運成果、風險控管成效及 ESG 績效

表現。 

公司經營階層於進行重大決策時，均審慎衡量財務、營運、法令遵循及公司治理

等相關風險因素，其決策成果將反映於公司整體獲利表現及公司治理評鑑結果，

進而使經理人薪酬與公司長期經營績效、永續發展及風險管理成效具高度關聯性。 

 


